附件1

补助条件说明及提交材料要求

	序号
	需满足条件
	需提交材料要求

	1
	有新增自主研发授权的发明专利。
	无需提交证明材料。

	2
	三年内获得过国家、河北省科学技术奖，中国专利奖、河北省专利奖。
	需提交获得国家、河北省科学技术奖的相关证明材料，专利奖方面无需提交证明材料。

	3
	积极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并成功维权。
	需提交2024年生效的法院判决书、委托代理合同等成功维权相关证明材料。

	4
	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认证证书在有效期内。（指截至2024年年底，证书在有效期内）
	无需提交证明材料。

	5
	在国家、省级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培育（创建）期或已获认定。（截止时间为2024年年底）
	无需提交证明材料。

	6
	已列入或曾列入国家知识产权局“千企百城”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单位名单，实施“千企百城”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。（截止时间为2024年年底）
	无需提交证明材料。

	7
	三年内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获得银行贷款。
	需提交相应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登记材料。

	8
	三年内为转化实施且形成产品的专利、数据知识产权购买保险产品或为其正在使用的商标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购买保险产品。
	需提交专利保险保单。（含保险公司出具的投保明细表）

	9
	完成专利产品备案或对以往备案产品相关数据进行年度更新。（备案或数据更新时间段须为2024年全年）
	无需提交证明材料。

	10
	三年内开展经营或研发活动类专利导航，且专利导航成果（如分析报告、数据库）在本单位已得到实际应用。
	需提交专利导航分析报告、专利导航服务合同及发票、成果应用等证明材料。

	11
	三年内实施专利转让、许可、作价入股或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。
	专利转让需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手续合格通知书；专利许可需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；专利作价入股需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手续合格通知书、股权变更证明；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


注：表格内三年内指2022年、2023年和2024年。


